
宁县焦村镇人民政府

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按照《关于印发宁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工作方案的通知》要求, 我镇对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进行了自评，现将我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: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概况

（一）部门（单位）主要职责职能，组织架构、人员及资产等基本情况。

1、主要职责职能：焦村镇人民政府是基层国家行政机关，行使本行政区的行政职能，其主要职能是保证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坚决贯彻执行,保证监督职能,教育和管理职能,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职能。负责抓好本镇党建工作、群团工作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、新闻宣传工作。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给的其他工作任务。具体为：（1）依法行政，主持镇政府全面工作，执行县委、县政府和镇党委、镇人民代表大会决定、决议，并报告政府工作。（2）制定镇政府各项工作，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目标管理，并组织实施。（3）负责执行镇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，加强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管理，发展各项服务事业。（4）协助镇党委抓好全镇政治思想工作和廉政建设，保持政府机关廉洁高效，密切联系群众，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。（5）积极探索全镇经济建设新路子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，强化各种机制，使全镇经济建设得到稳步发展，经济效益逐步提高，经济目标得到实现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。（6）与镇党委、镇人大密切配合，在镇党委的领导下，协调开展各项工作。（7）对上级政府交办的各项临时任务和本级政府各项中心工作，负责组织安排和实施。

2、组织架构、人员及资产情况：焦村镇人民政府为全额财政拨款行政单位，镇机关设党政综合办公室、党建工作办公室、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办公室（加挂卫生健康办公室牌子）、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、生态环境办公室5个股级党政机构；设置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（加挂农产品质量检测服务中心、农村公路管理所牌子）、公共事务服务中心（加挂退役军人服务站牌子）、政务（便民）服务中心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、文化旅游服务中心（加挂综合文化站牌子）5个副科级事业单位和综合行政执法队1个正科级事业单位,焦村财政所，焦村镇红光社区，在镇党委的领导下，协调开展各项工作。核定编制数94个(行政编制26个，事业编制66个，工勤编制2个)，2021年末实有在职人员人数为130人。
焦村镇人民政府截止2021年年底固定资产原值金额为3796509.44元，累计折旧221548859元，净值1581020.85元。其中：土地房屋及建筑物原值2496419.44元，累计折旧1420666.05元，净值1075753.39元，通用设备原值827119.00元，累计折旧580148.25元，净值246970.75元，专用设备原值65000元，累计折旧3520.79元，净值61479.21元，家具用具原值407970元，累计折旧211153.50元，净值196816.50元，无形资产即土地名义价值原值1元，净值1元。

本单位有公务用车2辆，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套，无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。

焦村财政所截止2021年年底固定资产原值为2505067.00元，累计折旧579763.71元，净值1925303.29元。其中：土地房屋及建筑物原值2283830.00元，累计折旧436976.76元，净值1846853.24元，通用设备原值126292.00元，累计折旧102140.49元，净值24151.51元，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及动植物原值为81945.00元，累计折旧40646.46元，净值41298.54元，无形资产(土地价值)原值13000.00元，累计折旧0.00元，净值13000.00元。
焦村红光社区截止2021年年底固定资产原值金额为69350.00元，累计折旧34091.72元，净值35258.28元。其中：通用设备原值43930.00元，累计折旧19430.97元，净值24499.03元，家具用具原值16840.00元，累计折旧6080.75元，净值10759.25元，无形资产原值8580.00元，累计折旧8580.00元，净值0元。
（二）当年部门（单位）履职总体目标、工作任务。

按照年初预算，年终决算的总基调，以我镇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部门年度工作计划为总要求，很好的完成了全年总体目标和工作任务。

（三）当年部门（单位）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。

1、及时兑付干部职工人员经费 ;2、进一步转变作风，认真做好各项服务;3、确保机构正常运转;4、根据相关政策规定，改善乡镇整体人居环境。

（四）部门（单位）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。

我镇成立了由政府镇长陈伟军担任组长，党建办主任范涛涛、市场监管所副所长焦金峰任副组长，各中心业务人员具体办理的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领导小组，明确了分工，靠实了责任，确定了预算绩效管理制度，时刻紧盯预算内资金到位情况和进度，严把到位资金支付关口，使我单位年度内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各项预算资金情况和超标准开支情况。

（五）当年部门（单位）预算及执行情况。

预算编制严格按照上级部门要求编制并及时报送、公示时间与内容也严格按照要求，未发现有不按要求编制、报送、公示等行为。

预算总体执行进度按预算资金下达时间执行，“三公”经费严格按照预算标准执行，不存在超预算等行为。全年预算收入1028.14万元，人员经费预算收入857.73万元，公务费预算收入170.41万元。当年预算执行情况：2021年实际收入2203.64万元。其中：人员经费收入1561.09万元，较预算增加703.36万元，增加82%，增加主要原因为人员工资增加及发放人员年终奖，发放死亡人员抚恤金及支出职工医疗保险及村干部报酬。公用经费实际收入642.55万元，较预算增加472.14万元，增加277.06%，增加主要原因为：一是年初未预算项目经费；二是年初未预算村级办公经费；三是因人员工资增加，工会经费及福利费收入增加。
2021年实际支出2203.64万元，其中人员经费支出1561.09万元，业务经费支出516.68万元，项目经费支出125.87万元。结余0万元.

2021年我单位坚持统筹兼顾、勤俭节约、量入为出、讲求绩效原则，牢固树立过“紧日子”观念，严格控制和压减一般性支出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2021年我单位坚持统筹兼顾、勤俭节约、量入为出、讲求绩效原则，牢固树立过“紧日子”观念，严格控制和压减一般性支出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二、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

根据上级部门要求履行法定职责，完成镇党委决策部署，重点工作也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执行并圆满完成，取得了各个层面的一致好评。

履职效果情况：焦村镇人民政府围绕县政府中心工作，凝聚人心，汇集力量，服务大局，保民生，促发展，全面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，为全镇经济转型跨越、社会和谐稳定、民族团结繁荣发展提供了更加广泛和强大的力量支持。

三、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
（一）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

个别项目由于冬季或疫情等影响，致使未能按计划验收和结算，镇内各站所部门工作需要和村级或上级部门衔接配合还不够好，致使部分工作进展缓慢。

（二）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

 针对以上问题，我单位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，对于各项工作提前谋划，及时安排，做好协调，对年内各项支出严格控制成本，提高效率。

宁县焦村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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